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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市监函〔2019〕83 号   

 

 

各县区市场监管局、经开区分局，市局相关科室、食品药品稽查

支队： 

现将《国家药监局综合司关于开展化妆品“线上净网线下清

源”风险排查处置工作的通知》和省市场监管局转发意见一并转

发给你们，同时提出以下工作要求，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。 

一、切实摸清家底。各县区市场监管局、经开区分局要高度

重视，精心组织，集中排查本辖区化妆品网络销售者、化妆品电

子商务平台销售者和化妆品专营者，摸清底数，完善信息，建立

台账，家底明了。 

二、认真排查处置。按照国家药监局和省局文件要求，采用

经营者自查和监管部门监督检查相结合的方式，开展化妆品风险

隐患排查，落实进货查验、杜绝虚假宣传、严禁销售假冒伪劣产

品等经营者的主体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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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及时上报信息。请各单位于 2019 年 8 月 9 日前将本辖

区化妆品“线上净网线下清源”风险排查处置工作总结和风险排

查处置工作表报送市局化妆品监督管理科。 

联 系 人：杨阳 

联系电话：13981200051 

QQ 邮箱:810769821@qq.com 

 

附件:四川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关于转发《国家药监局 

综合司关于开展化妆品“线上净网线下清源”风险排 

查处置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元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
2019 年 5 月 23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 

  广元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9 年 5月 23 日印发 



 

 

 

 

川药监办〔2019〕27号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各市（州）市场监督管理局： 

现将《国家药监局综合司关于开展化妆品“线上净网线下清

源”风险排查处置工作的通知》（药监综妆〔2019〕39 号）转发

给你们，并结合我省实际提出如下要求，请一并贯彻落实。 

一、强化组织实施，保证工作质量。各市（州）局要高度重

视此次化妆品专项排查处置工作，切实履行监管职责，严格对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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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重点，务实工作措施，按时落实各项工作任务，确保专项排

查处置实效。 

二、明确工作目标，严格监督检查。各市（州）局要突出问

题导向开展监督检查，做好监督检查记录，建立完善监管档案。

对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的违法产品、违法产品信息、企业及产

品虚假资质信息，要及时依法依规查处；严厉打击经营“三无”、

假劣化妆品的企业和个人，及时公示监管执法信息。对涉嫌犯罪

的，及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。 

三、监督指导并行，规范经营行为。开展专项排查处置同时，

要积极引导化妆品经营单位自查和整改。督促经营单位落实索票

索证和进货查验记录等制度，提升经营管理水平，保障化妆品质

量安全。 

四、积极宣传引导，促进企业自律。加大专项排查处置工作

的宣传力度，发挥行业协会作用，引导行业诚信自律，结合“化

妆品安全科普宣传周”活动，推动化妆品电子商务平台等网络电

商上线化妆品消费提示语，采取多种形式，积极宣传安全用妆、

理性用妆知识，推动行业和企业的健康发展，提升专项排查处置

工作的影响力和实效。 

各市（州）局对本次风险排查处置工作情况进行总结和分析，

填写风险排查处置工作表，并于 2019 年 8 月 15 日前将工作总结

及报表报送至省药监局化妆品监管处。重大事项及时报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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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《国家药监局综合司关于开展化妆品“线上净网线下清源”

风险排查处置工作的通知》（药监综妆〔2019〕39号）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川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5 月 9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 

四川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5 月 9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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